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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5-07-22 来源：系统管理员 字体：大 中 小

体竞字[2015]8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各行业体育协会：

    现将《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请各有关单位根据《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管理办法》尽快制定所属教练员注册

管理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并于2016年1月起开始执行。

特此通知。

                                    体 育 总 局

                                      2015年7月16日

附件：

《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体育系统教练员管理，掌握全国体育教练员信息变化情况，加强教练员综合素质培养，不断提高我国教练员执教水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体育系统的教练员。具体包括：

（一）各项目国家队教练员。

（二）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所属的运动队在职或聘用的教练员。

（三）全国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在职或聘用的教练员。

（四）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和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比赛的行业体育协会、高等院校、体育俱乐部等单位的教练员。

（五）参加全国职业联赛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教练员。

（六）各级各类运动队聘用的外籍教练员。

第三条  教练员注册管理工作实行统一注册，分级管理的原则。

教练员须注册后才能上岗，才能参加总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解放军体育主管部门、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组织的各级各类训练和竞赛等相关业

务活动。

第四条  总局是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工作的监管部门，主要职

责包括：

（一）负责制定我国教练员注册工作的有关政策。

（二）负责建立我国教练员注册信息系统。

（三）负责统计并发布全国教练员注册情况。

（四）监督指导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和各省、区、市和解放军体育主管部门做好教练员注册工作。

第五条  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在总局指导下负责本项目全国教练员注册、管理和培训工作；各省、区、市和解放军等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本

部门的教练员注册、管理和培训工作。

第六条  申请注册的教练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热爱体育事业，身体健康，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二）具备专项运动经验，具有组织、指导运动训练和竞赛的能力。

（三）遵守竞赛规程和规则，坚决反对不良赛风赛纪和使用兴奋剂。

（四）遵守国家和行业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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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获得教练员技术职称。

（六）在高等院校运动队从事教练岗位工作的须具备教练职称或相应的教师职称。

第七条  申请注册的外籍教练员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相关国际体育组织或国家和地区单项协会认可的教练员资质证书；

（二）具有较高执教水平，曾经取得过优异的运动成绩；

（三）没有兴奋剂违规及其他违法记录。

第八条  首次申请注册教练员须填报《全国教练员注册申请表》（附件1），经各省、区、市和解放军等体育主管部门或其它全国性竞赛参赛单位统一

向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申报注册。

第九条  外籍教练员在我国连续执教三个月以上者需填报《外籍教练员注册申请表》（附件2），经聘用外籍教练员的国家队或各省、区、市和解放军

等体育主管部门，以及其它全国性竞赛参赛单位，统一向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申报注册。

第十条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原则上实施集体注册制度，应于每年6月和12月至少安排2次集中受理教练员的注册申请。

第十一条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符合注册条件的教练员将予以注册；不符合注册条件的要及时反馈给申报注册单

位。

第十二条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应及时受理新聘任教练员、变更注册单位教练员、试用期教练员提出的注册申请。

第十三条  教练员注册后须每年填报《全国教练员年度确认登记表》（附件3），在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进行年度登记确认。教练员连续3年未进行年

度登记确认,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将注销其注册身份。

第十四条  教练员年度确认条件包括：

（一）注册期间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二）没有违反国际和国内反兴奋剂有关条例；

（三）注册教练员完成年度继续教育规定的学习培训时数。

第十五条  教练员注册期间实施继续教育制度。每位教练员每年须参加总局和各省、区、市和解放军等体育主管部门，以及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及授

权单位组织的专项教育培训班、专题讲座等。

第十六条  初级、中级教练员每年须累计完成不少于20学时学习和培训；高级教练、国家级教练员每年须累计完成不少于30学时学习和培训。

第十七条  教练员作为培训讲师进行授课时数或出版专著、发表论文可折算成学习、培训课时，具体折算方法由各单项体育协会核定。

第十八条  凡没有按要求完成年度培训、讲座学习等任务的教练员，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将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相关培训，否则不予进行年度登

记确认。

第十九条  注册期间出现违法违纪问题或出现兴奋剂阳性事件接受处罚的教练员，处罚期限内不能进行年度确认；因健康、退休等特殊原因不能从事

教练工作，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应及时予以注销教练员注册身份。

第二十条  未经年度登记确认的教练员，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将暂停其参加全国性比赛的资格；教练员连续两年未进行年度登记确认，全国性单项协

会将取消其下一年度参加所有全国性比赛资格。

第二十一条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须根据本办法，制定《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教练员注册管理工作实施办法》，办法主要内容包括：

（一）注册要求：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根据本办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的条件外，可提出本项目注册特殊要求和具体条件。

（二）注册对象和范围：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可根据本办法，

明确本项目教练员注册对象以及注册范围涵盖的领域、部门和单位。

（三）注册种类和方式：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根据本办法，明

确本项目教练员首次注册、临时注册、年度登记确认、外籍教练员注册以及本项目特需的注册类别的工作流程和具体要求。内容包括：受理注册申请的

时间、完成注册的期限、是否受理教练员个人注册申请、网络或纸质注册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等。

（四）注册管理内容

1、明确本项目不同级别教练员年度须累计完成的学习培训天数和时数及审核制度。

2、教练员作为培训讲师进行授课或出版业务专著、发表业务论文折算成学习、培训课时的标准和要求。

3、对各类违反注册办法相应处罚条款等。

第二十二条  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应制定教练员年度培训大纲、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和培训细则。

第二十三条  总局将汇编各职能部门、各单项体育协会和各省、区、市和解放军等体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教练员年度培训计划，搭建全国教练员培训资

源平台，将研发网络培训和多种类数字化、信息化的培训方式，教练员可以根据需要安排年度参加学习培训。

第二十四条  参加全国职业联赛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教练员注册管理工作，由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参照本办法制定注册管理工作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在国家体育总局。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6年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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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全国体育教练员注册申请表

      2．外籍教练员注册申请表

      3．全国教练员年度注册登记确认表

表格下载：表格.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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